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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当局针对查处假冒商品、盗版物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实施了一项有效的措施。在欧盟各个成员国、特别是

德国，权利持有人可向主管海关部门申请暂缓放行或扣留相关商品。在德国，海关查扣大多以商标权（70%）和

著作权法（20%）为依据。仅有 5%的海关查扣涉及专利权。 
 
海关可在商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时，依照欧盟理事会条例（EC）第 1383/2003 号采取措施。此外，可依据德国本

国法律（特别是 Sec.146-150ff《商标法》、Sec.111b《著作权法》、Sec. 55ff《外观设计法》）采取相关措施。理事

会条例与德国国内法规在相关程序方面非常相近。 
 
理事会条例的优先权 
理事会条例较之国内法律拥有更高的优先权。国内法律及法规仅适用于超出理事会条例管辖范围的情况。 
 
依据国内法律实施海关查扣 
德国国内法律适用于针对已进入欧洲共同体市场的产品作出海关行动，如果这些产品侵犯了非注册商标或标识/
商号，或者如果这些产品是平行进口商品或水货（因为欧盟理事会条例并不适用于经权利持有人同意生产或附有

商标但未经权利持有人同意投入市场的此类商品）。 
 
提出海关查扣申请 
在上述情况下，通常经权利持有人向主管海关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后执行海关查扣。权利持有人应按照广义范畴来

解释，包括被许可人和姊妹公司。德国的主管海关部门为位于纽伦堡的Bundesfinanzdirektion Südost（www.ofd-
nuernberg.de）。 
 
对于一个已注册商标，权利持有人应提交经验证的注册摘要；对于专利或非注册商识（例如商号或公司标识），

应提交适当的文件，例如：公司注册摘要或认为其为受保护权利所有人的专家意见。鉴于海关有时难以对所使用

的标识或具体表现做出明显侵权的判断，建议权利持有人提交一份相关法院判决书或类似裁决的副本（如有）。

若为水货或平行进口的情况，所有权人或制造商提供的相关商品编码数据可能会有所帮助。 
 
保证金和费用 
执行海关查扣的另一项先决条件为缴纳适当的保证金以确保海关应对可能发生的损失。在商标案中，保证金通常

为 10.000 至 25.000 欧元，并可采用向德国或欧盟主要银行开具银行担保的方式做出保证。提请海关查扣的法律费

用相当于申请临时性禁止令的法律费用。 
 
海关查扣程序 
如若海关查扣申请获准，Bundesfinanzdirektion Nürnberg 将通知所有海关机构及相关刑事部门，并提供有关知识产权

保护权利的范围及如何鉴别假冒商品、盗版物或平行进口商品的详细信息。 
 
当海关扣留商品时，将会及时通知涉案商品的所有人和权利持有人，并将商品所有人可采取的法律救济手段告知

商品所有人，商品所有人可对海关查扣正式提出异议。权利持有人应于随后的规定期限内收集涉案商品、所在

地、商品所有人身份等相关资料和信息。这些资料很重要，权利持有人可将其用于对海关查扣异议的回复，并可

据此获得确认查扣的法庭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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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海关查扣的法律救济 
涉案商品所有人可通过多种法律手段对海关查扣提出抗诉，其可针对海关扣留涉案商品正式提出异议（依据德国

法律 Sec. 67《简易程序》）。 
 
提出异议的期限为，送达查扣通知后 2 周内。 
与其他扣留或没收的的案件一样，海关查扣也可以被上诉，这些会依照民法及诉讼法处理。如若执行简易程序

（例如提出异议），商品所有人可请求法院作出复议海关查扣的裁决，而这种请求没有截止期限。 
 
如若被查扣商品的所有人在收到查扣通知后 2 周内提出异议 （通常均会提出异议），权利持有人将立即被通知。

权利持有人应向海关当面做出相关声明（无论是否维持商品查扣请求）。如若权利持有人撤销请求，则解除海关

查扣。当权利持有人对海关查扣的合法性持有疑问时将会撤销请求，否则其应对商品所有人蒙受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损失赔偿 
当商品被不当扣留时，应向商品所有人做出相关损失赔偿（如同并未查扣此等商品），即商品所有人可要求权利

持有人赔偿其利润损失及对海关查扣采取法律措施产生的相关费用。 
 
法院裁决 
如若权利持有人未撤回请求，其应在收到通知后 2 周内获得确认海关查扣及商品不准放行的法院裁决。在权利持

有人提出请求后，此期限可予以延长 2 周。基于如此短的期限，权利持有人可能只获得一个临时的裁决。审理法

院应为商品所有人所在地内的法院。实施商品查扣的海关所在地内的地方法院亦可做出临时裁决。 
 
如若权利持有人无法及时向海关提交支持性法院裁决，其必然知道他的海关查扣申请将失效，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海关应向商品所有人放行被扣留商品。此外，商品所有人亦可在商品进口之前向地方法院提交一份所谓“保

护函”，从而法院在未经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不得做出中间裁决。这可以导致中间裁决进一步延迟和强制放行商

品。  
 
如若商品所有人在收到查扣通知后 2 周内未提出异议，海关将指示没收被扣留商品，其后由海关负责予以销毁。
 
理事会条例与国内法律的比较 
理事会条例仅涉及不在欧共体内生产的商品，因而该条例不适用于平行进口商品以及没有标示注册商标或商号的

商品。 
 
该条例与国内法律要求的另一项区别是，海关可自行决定依照理事会条例执行查扣。此外，权利持有人可通过提

交一份书面保证以取代保证金，权利持有人应在该书面保证中声明其对海关就相关人士执行的任何查扣承担责任

（如若其后确定相关商品并未侵犯知识产权）。 
 
关于法院核准及申诉方面，理事会条例与德国国内法律并无实质性差异。但一项重要的差异是，在只提交法院审

理而未做出裁决时，可依照理事会条例执行海关查扣，而依照国内法律执行海关查扣，则需要有效的法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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